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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基督教強烈反對「性傾向歧視條例」？為何基督徒反對同性戀？正如兩年前（2003年8月24日）在同性戀者衝擊港島堅道的天主教主教堂後不久，本人以「所多瑪的罪行」（創19:1-17）為題，在本堂崇拜中證道，說明「雖然同性戀的行為日漸受接納，但神仍要審判這行為，信徒也要脫離這行為的纏繞。」「性傾向歧視條例」與同性戀行為息息相關，基督徒堅決反對，主要原因是與聖經的條例相違背。舊約的利未記『直接的目的是頒佈神的律法和原則，叫以色列民生活得像神的子民，又教導他們如何過聖潔的生活，親近這位聖潔的神…利未記記下許多律法條文，對於神的子民全部的生活都有原則或律例加以管制。』（中國神學研院，1989，191頁）第十八章主要是關於婚姻及性關係的規條，其中提及「不可與男人苟合，像與女人一樣；這本是可憎惡的。」（22節）明顯是反對同性戀的律法。

一群與別不同的族群（1-5節）

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基督徒，經常受別人責罵，因為我們是一群與別不同的族群，正如舊約的以色列人，有別於週圍的民族，因為只有他們是敬奉耶和華，接受神的曉諭。(1)不可效法世俗的惡行（3節）：以色列人曾在埃及地居住，神要他們遠避埃及人的邪淫的文化。現在，神將要帶領他們進入迦南地居住，同樣那裏也有許多敗壞的風俗，神也要他們遠離。(2)只可遵守上帝的律例（4-5節）：在摩西以前，以色列民沒有律例典章，但要成為一個團結的民族，律例典章是必須的。神透過摩西，頒下律法，包括崇高的道德條例，神的子民必須遵守。

維護家庭聯盟發表「基督教對同性戀立場書」：『同志運動正積極爭取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，和把同志婚姻制度化，這些訴求在民間和議員中已有不少支持。我們認為，香港教會對這些發展已不能坐視不理，並應對同性戀議題表達精（清）晰、堅定和合一的信仰立場。』基督徒是一群與別不同的族群，我們必須按聖經的教訓對道德行為作出判斷和聲明。

一條與別不同的法例（20-23節）

　　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基督徒，同時尊重別人的權利，但我們無法接受性傾向歧視法條，因為我們有一條與別不同的法例，這條法條與其他針對嚴重罪行的法例並列。(1)嚴禁同性戀行為：這裏提到一些極嚴重的罪行，包括「與鄰舍的妻行淫」（(即姦淫)），「使你的兒女經火歸與摩洛」（即將兒女作為祭物獻給迦南人的神像），「與男人苟合」（即男同性戀的行為），「與獸淫合」（即人與動物性交）。以上的行為，極可能是當時迦南地敬拜異教的風俗。這裏雖然只提到男同性戀的行為，但在新約也明顯譴責女同性戀的行為（羅 1:26-27）。(2)嚴斥同性戀行為：對於這些極嚴重的罪行，這裏嚴厲斥責，包括「玷污自己」(污辱自己的身體)，「褻瀆你神的名」(得罪了我們所相信的真神)，「這本是可憎惡的」(這種行為是極之討厭的)，「這本是逆性的事」(與自然的本性相違背)。在新約聖經，保羅便曾寫信嚴斥同性戀的行為（林前6:9-10）

　　『2004年1月美國惠普（HP）有一員工因張貼聖經反對同性戀的經文而遭到解僱，理由是他煽動不寬容的工作氣氛。』（維護家庭聯盟，2005年5月）基督徒有一些與別不同的條件，我們不能因為通過性傾向歧視法而不去批評同性戀。

一個與別不同的堅持（24-30節）

　　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基督徒，為何如此堅持，不肯讓步，是因為神吩咐，要我們有一個與別不同的堅持。(1)任何惡行都不可行（24-25節）：「這一切的事」是指到以上所說一些近親通婚和一些極嚴重的罪行，神是聖潔的神，所以祂禁止祂的子民犯罪，否則便算污辱了自己的身體，不單如此，令居住的地方也蒙污辱。神曾經因為迦南人的罪行，將他們驅趕，讓以色列人進佔了他們的地土。(2)無論何人都不可行（26-28節）：神對以色列人，包括在以色列民中寄居的外族人，有嚴謹的要求，要他們遵守神所頒下的律例典章，否則神必會施行審判，將他們驅趕出迦南地，正如神先前驅趕迦南人一樣。神對同性戀者宣判：「人若與男人苟合，像與女人一樣，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總要把他們治死，罪要歸到他們身上。」（利20:13）

　　『性傾向歧視法賦予了同性戀關係的正當性，同志組織極可能透過司法覆核等渠道爭取同性伴侶，同志婚姻等，最後將衝擊家庭制度，對社會長遠有壞影響。固然，社會大眾不一定同意教會的意見，特別是對婚姻的異性基礎或對忠貞的堅持…』（關浩然，2005年5月22日）教會必須有一個與別不同的堅持，包括堅持異性婚姻和對婚姻的忠貞。

按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（2005年5月）所言，香港同性戀運動的發展如下：於1990年通過同性戀非刑事化。2003年8月同性戀者衝擊天主教總堂。2004年5月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屬下研究性向歧視問題小組提交報告，建議政府立法。2004年6月同性戀者以人權及平等為理由，入禀法院要求將男性肛交的合法年齡（21歲）降低至異性性行為一樣（16歲）。2005年2月政制事務局委任三人小組調查民意對不同性傾向的接納程度。2005年5月民政事務局因巿民強烈反對，表示有關調查會押後至年底。同性戀運動有強烈的訴求，同性戀非刑事化只不過是一個開始，性傾向歧視條例是進一步的要求，跟著便是要求同性婚姻和禁止反對同性戀的言論等等。

　　按聖經教導，信徒要堅決反對「性傾向歧視條例」，明確表達我們的訊息和堅持，影響政府的立法。否則在立法後，我們只好無奈地遵守。

